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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资金 1.1亿元；批复同意中央民族大学新校区建设贷款 2.5
亿元。推进大连民族大学和北方民族大学新校区顺利开工

建设，在资金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安排上给予倾斜。完成

202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草案编制、2018年住房改革支出决

算和 2020年预算编制、国家民委直属单位 2018年度行政事

业单位资产报表和国有资产决算工作。截至2018年年底，国

家民委资产总量 243.66亿元，比 2017年增加 12.8亿元，增

长6.48%。其中，流动资产47.23亿元，固定资产156.33亿元，

在建工程 32.23亿元。继续深化政府采购“放管服”改革，扩

大高校采购自主权限，调整批量集中采购品目，提升采购效

率。2019年，执行政府采购计划 690条，采购金额合计 10.09
亿元。协调财政部完成变更采购方式审批，以竞争性谈判采

购方式采购“州县庆演出服务”项目和“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及民族团结主题微视频”项目。完成国家民委直属单位

国有资产处置审核批复工作。2019年，审核国家民委直属单

位资产处置总值7 301万元，共计29批次，残值收入31万元。

推进国家民委北戴河培训中心改革工作 ；完成京外高校公

务用车制度改革工作 ；做好公共机构节能工作，中央民族

大学、大连民族大学等委属 4所高校节能工作获国家机关事

务管理局、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表彰，被授予“公

共机构节能示范单位”荣誉称号和奖牌。及时收集整理报送

各类财务工作信息，持续推进信息工作，连续 5年荣获“国

家民委系统信息工作优秀集体”称号。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财务司供稿）

自然资源部门财务会计工作

2019年，自然资源部门财务会计工作以服务大局、深化

改革、强化监管为重点，全面推动财务与资金运用管理工作

取得新成效。

一、以加强资金保障为目标，规范财务资产管理，
确保大局工作

（一）聚焦履行核心职能，优化财政资金支出结构。2019

年，自然资源部围绕中心工作，努力提高资金保障力度，争

取 2019年部门预算 120.25亿元，其中专用项目预算规划数

为 66.83亿元，比原三部门 (原国土资源部、国家海洋局、国

家测绘地理信息局 )同口径数据（53.7亿元）增加13.13亿元，

增长 24.4%。完成机关单位调整基本支出和机关事业单位退

休人员养老制度改革经费测算工作。积极做好“全国自然资

源专项调查”“重点区域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第三次全

国国土调查”等新增重大专项立项，实现增资 14亿元。做好

机构改革期间经费保障和预算划转工作。

（二）服务国家战略布局，积极落实转移支付资金。2019

年，落实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200亿元，推进山水林田湖

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工作。协调财政部下达试点项目资

金100亿元，其中，第二批已有6个试点项目经费60亿元，第

三批新立14个试点项目经费40亿元。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推

进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周边及汾渭平原等重点地区的废弃露

天矿山治理，下达历史遗留矿山环境治理资金20亿元，涉及

冀晋川等16个省区。保障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资金50亿元，支

持17个省份开展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补助有关省区

市地质灾害防治项目。推进蓝色海湾整治行动，助力渤海综

合治理攻坚战。协调财政部下达2019年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

金30亿元。

（三）强化收支管理，确保财政资金健康运转。做好非税

收入征管，严格把关矿业权和新增建设用地会审工作，确保

部执收项目（包括收取的国家资产处置收入等非税收入）及

时足额入库。做好国库集中支付工作，保障部属单位及时足

额用款，跟踪、纠正存在疑点的支付行为。积极实施内部审

计，按照年度内审计划，开展 24家部属单位的内审工作。继

续夯实会计基础工作，推进政府会计改革，提升部门决算数

据运用水平。 
（四）贯彻“严起来”工作要求，强化财务资产管理。印

发了《自然资源部关于严肃财经纪律 加强财务资产管理的

意见》，进一步强化财务监督。组织对部属单位进行财务制

度执行情况大检查，对检查发现的内控制度不完善、审批

程序和工作流程制衡不规范等主要问题在部属单位内部进

行通报，促进部属单位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强化财务管理

意识。

二、以完善自然资源税费制度为抓手，推进资金
运用管理机制建设，持续优化自然资源资金运行机制

（一）持续跟进资源税费制度改革。落实中央深改委和

全国人大授权，商财政部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

增值收益调节金有关政策执行期限延长至 2020年 12月 31

日。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出让收益征管措施，配合财政部研

究制定《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明确矿业权出让收

益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资金占用费、滞纳金缴

入矿业权出让收益科目和分成比例，并规定承担特殊职能

的非营利性矿山企业缓缴矿业权出让收益的程序。

（二）配合做好减税降费工作。全面清理整治自然资源

部部属单位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严格清理不合理收费，防

止新增违规收费。认真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情况，进一步扩

大不动产登记费减免范围 ；积极向全国人大预算工委、国

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反馈清理意向，建议将耕地开垦

费、土地复垦费由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转列专项收入，将土

地闲置费转列罚没收入。按要求公开企业接受第三方服务

事项和政府部门行政委托事项。

（三）推进自然资源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

任划分改革工作。综合各方意见，梳理自然资源调查监测、

产权管理等八个方面中央与地方政府权责，配合财政部起

草《自然资源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方案》，并按照国办要求，将林业草原领域改革方案融入其

中，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边界、中央与地方权责，促进形

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自然资源资金运用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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